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2022 年第三
批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补贴资金拟补贴项目

初审结果公示

根据《深圳市大气质量提升补贴办法（2022-2025 年）》

要求，现将鹏鼎控股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联投置

地有限公司东方万怡酒店分公司、圣安娜饼屋（深圳）有限

公司、吉田拉链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天然气锅炉环保改造项目

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 2022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8 日。如有

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等途径，向市生态

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反馈。

附件：2022 年第三批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补贴资金拟补贴

项目表

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

2022 年 12 月 5 日

（联系电话：27875429，27882393，邮箱：

huanjglk@meeb.sz.gov.cn）


